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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一个美国法官曾写道，“从你

（学生）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起⋯⋯在你的律师或法官生涯

的全过程中，直到假定你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最

后一天，你一直都被我们所称为法律推理的那种朦胧含混的

现象所包围。⋯⋯《追逐文凭》影片中金斯费尔德教授在新

生到校第一天的训诫就恰到好处地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他说

：‘你们带着满脑子的糟粕来到这里，我们的任务则是把你

们训练得像律师那样思考。’”像律师那样思考讲的不就是

律师思维吗？ 学界对律师思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以至于有

学者发出了“律师法律思维的研究：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

的呼吁。有学者认为，律师思维应该是严谨的、多元的、敏

锐的和创造的。有学者认为，律师思维是复杂的，律师思维

方式主要有：（1）单向思维方式；（2）双向思维方式；（3

）怀疑思维方式等。也有学者认为，律师思维的视角是单一

的和单向度的。站在法律人的内在视角，律师思维与法官思

维、检察官思维相比，至少有如下特征：（一）律师思维具

有利导性。这里的利导性是指律师总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作为

思维的出发点。律师作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一般是在当事人的委托下提供代理或辩护等法律服务。在

服务过程中，律师始终把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放在首先考虑的

地位，这就决定了律师总是以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

标，律师总是从尽可能从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角度去思考法律



和事实问题。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律师实现了委托人

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实现了法律的正义。律师的社会角色，

决定了律师思维具有利导性。（二）律师思维具有单一性和

双向性。单一性是指律师在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进行法律

思维时，总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的

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决定了律师思维从当事人出发的单一

性和单向度。双向性是指律师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

利益，也总是尽可能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考虑和判断

事实和法律问题。目的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律师思考时总是既从当事人利益出发

，又从对方利益出发，尽可能的将事实和法律问题思考的更

全面、更彻底，目的是为了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三

）律师思维具有偏执性。这主要是和法官思维相比较而言的

，如果说法官思维是中立的，则律师思维就是偏执的。这是

因为法官要居中裁判，必须保持角色中立，而律师作为当事

人的代理人，必须为当事人服务，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律师思维可能是偏执的，为了维护当

事人的利益，有可能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法律、钻法律的漏洞

、规避法律等。律师在诉讼活动中总是尽可能地从有利于委

托人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和事实问题。律师思维的偏执性，有

可能是“片面的深刻”，使其更容易发现法律的不足、矛盾

和漏洞，对推动立法的完善、更好的解释法律是有益的。律

师思维的偏执性，使得法官可以倾听来自律师的不同意见，

可以避免法官思维的偏执性，保持中立性。（四）律师思维

具有中介性。这主要是指通过律师这一中介，法官能更好地

与当事人建立联系，以我们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事人可能对



法官抱有成见，但一般对律师比较信任，同样一个理由或判

断，法官讲了当事人可能不接受，但他委托的律师提出来，

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多数法官更愿意

当事人聘请律师，更愿意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沟通而不愿意

与当事人直接交流的原因之一，等等。 基于上述对律师及律

师思维独特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的意义

在于： 第一，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应当说各

法律人的思维对法治建设都有推动作用，这是因为整个法律

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置疑的推动作用。但这里所讲的推

动作用主要是指在法治实践中，案件大都因当事人而成讼，

而当事人通过委托掌握法律知识的律师参加诉讼，要比单由

当事人自己参与诉讼，可能更有利于当事人合法利益的维护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律师的介入，才能维持诉讼各方力

量的均衡，从而使案件依法裁判。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

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把法治理论概括为三

项原则，其中第三项原则就提到“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

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一般将一个国家法治建

设的状况与这个国家的律师业是否发达联系在一起，律师是

社会民主的捍卫者和法治进步的推动者，而这种推动作用的

发挥离不开律师思维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律

师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第二，律师思维对法治建

设具有诊断作用。大凡每一位法律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当

我们仅仅阅读法律法规的条文时，常常感到立法是完善的，

已经规定得很全面了。但法律法规一旦遭遇案件，其不完善

性、缺乏可操作性、矛盾性、不公正性等不足就逐渐显现出

来。而律师思维的利导性和偏执性，使得掌握法律知识的律



师，出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可能更容易发现法律法规

的不足，这种发现就是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立法状况的诊断，

当然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社会法治建设状况的诊断。如果将

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的这种诊断作用，用到立法活动中去，

无疑会促进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美国大多数国会议员都

出身于律师，使得美国律师在立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

看作是一个佐证。 第三，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警戒作用

。前面提到，如果我们把法治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则法官

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融合作用，而如果我们把法治建设看作

是一种思维方式，则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就有一种警戒作用

。这是因为：（1）律师思维的介入，本身就是对法官思维、

检察官思维的一种限制。当然更客观地讲，三者是一种相互

限制的关系；（2）我们说法官思维是中立的，法官思维的中

立性不是自动实现的，其中律师思维的介入，对法官思维中

立的形成，既是一种限制又是一种推动，正是由于律师思维

的介入，使得法官思维可以或不得不中立，促使法官要依法

裁判；（3）律师思维介入诉讼活动，不仅仅对法官思维有所

警戒，而且对检察官思维也有一种警戒作用，使得检察官在

思维时，不能仅仅考虑国家利益的保护，还要考虑当事人利

益的维护，等等。如果诉讼中没有律师思维的介入，刑事被

告人的权利可能会受到侵害，而民事被告人的利益可能会被

漠视。 第四，律师思维对法治建设具有表征作用。律师思维

对法治建设的表征作用，从人们常说的“像律师那样思考”

就可得到作证。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法治建设的水平和状

况，不仅仅表征于法官思维，也表征于律师思维。《德里宣

言》提到“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



条件”，也说明法官思维和律师思维是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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